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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0 年年年年 1 2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92 －－－－  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2 43  －－－－  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

請各委員批准在上述分目項下追加撥款 3 ,500 萬元。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在總目 92「律政司」分目 243「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

用」項下的核准撥款 1 億 6,910 萬 7,0 00 元，不足以應付 2 0 00-0 1

財政年度餘下數月的預計法律費用及其他專業費用開支。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現建議在本分目項下追加撥款 3 ,50 0 萬元。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3 . 律政司已經覆核分目 243「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

的財務狀況。按目前的開支和本財政年度餘下數月所需的承擔額來

看，估計在整個財政年度內，本分目的開支將較撥款額 1 億 6 , 910

萬 7 , 00 0 元多出 3 , 50 0 萬元，詳情計算如下－

萬元

( a ) 截至 20 00 年 1 0 月 31 日為止的實際開支 9 , 31 0



( b ) 截至 20 00 年 1 0 月 31 日的承擔額 7 , 49 0

加 ( c ) 2 0 00 年 1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止

的預算額外開支

3 , 60 0

( d ) 2 0 00 -0 1 年度的預算開支 [ ( a ) + ( b ) + ( c ) ] 2 0 ,4 00

減 ( e ) 2 0 00 -0 1 年度的核准撥款 1 6 ,9 10

( f ) 額外撥款 [ (d ) - (e ) ] 3 , 49 0

約約約約 3 , 50 0 萬元

4 . 預算增加的額外撥款 3,50 0 萬元，主要由於民事案件所僱用的

法律服務出現額外／未能預期／延期的需求。為方便各委員參考，

現把重大民事案件（預算開支不低於 1 00 萬元的案件）的簡介載於

附件。請各委員留意本財政年度的額外／未能預期／延期法律服務

開支實際動用／將會動用的撥款項目－

( a ) Campenon Be rna rd／ Maeda Corpo ra t ion  J .V .　訴　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預算開支需要增加 1 ,64 0 萬元，主要因

為須回應對方的行動以致工作量增加，尤其是對方大量改

動陳情內容，並提出新證據，引致平日往來文件大增。

( b ) 律 政 司 司 長 　 訴 　 香 港 油 地 小 輪 船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母 公

司：預算開支需要增加 410 萬元，主要因為對方多番提出

非正審申請以致工作量大增。

( c ) 香港特區政府　訴　 Hyder  Consu l t ing L td：預 算開支需

要增加 43 0 萬元，主要因為研訊由兩星期延長至四個半星

期，以致工作量增加，其中包括披露文件及其他技術問題

所涉及的各項事宜。

( d ) 數碼港計劃：承上財政年度轉入 400 萬元開支，因為查證

和核實單據需時。

( e )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訴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上 水 至 落 馬 洲 支

線 )：擬備 200 0 -0 1 年度預算草案時未能預期有 200 萬元

的預算開支。



( f ) 擬備 20 00 - 01 年度預算草案時未能預期居留權案（包括附

件第 (9 )項及第 (1 0 )項）有 550 萬元預算開支。

( g ) 擬備 20 00 - 01 年度預算草案時未能預期有 170 萬元的預算

開支，以應付西鐵工程收地的法律程序。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5 . 若各委員批准建議，政府將會在總目 106「雜項服務」分目 251

「額外承擔」項下刪減相同款額，以抵銷追加撥款 3 ,500 萬元。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6 . 在總目 92「律政司」分目 243「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

用」項下的撥款，是用以支付下列工作所需的開支－

( a ) 僱用律師（本地或海外）為香港特區政府就涉及刑事或民

事案件（包括仲裁工作）的事務或訴訟，提供法律意見，

或代表政府就這些事務在香港法院、調查委員會、審裁處

或委員會應訊；

( b ) 僱用律師在海外工作；

( c ) 僱用專家證人及顧問；

( d ) 僱用會計師及仲裁員；以及

( e ) 僱用與法律事務或訴訟直接有關的其他服務。

7 . 本分目項下的預計開支 2 億 400 萬元，其中 5 ,80 0 萬元是刑事

檢控科所用，開支額與往年相若，其餘主要為民事法律科所用。

8 . 把案件外判主要是為了應付工作需要。一般說來，律政司遇到

下述情況，便會把案件外判－

( a ) 因司內人員缺乏所需人才而必需向專家尋求協助；



( b ) 司內並無合適律師代表政府出庭；

( c ) 在司內人員與政府發生意見或紛爭時，需尋求法律意見或

處理訴訟程序；

( d ) 需要連貫處理並符合經濟效益；以及

( e ) 基於案件的大小、複雜程度、工作量和處理時間等因素。

9 . 律政司的工作視乎需求而定。本司必須迅速而有效地提供或取

得所需的 服務， 以 應付這 些需求 。由 於需求的數 量和素 質每天 不

同，以致未能準確估計某一財政年度的案件外判工作所需費用。

律政司

2 0 00 年 1 1 月



FC ( 20 00 -0 1 )附件

2000 –  01 年度判予外界承辦的案件預算開支

案件 /事件簡介

參與的大律師/律師行/

其他專業人員的數目 預算開支

萬元

I . 民事法律科的預算開支

( a ) 預算開支不低於 1 0 0 萬元的案件

( 1 )  Campenon Bernard／Maeda Corporation

J.V.  訴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香 港 特

區 )政府

24 4,240

就終止和收回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下

兩份地底隧道合約 (渠務署合約編號

DC/93/13 和 DC/93/14)而進行仲裁程

序所承付的費用和開支。爭議雙方的

索償和反索償額估計合共約 25 億元。

( 2 )  香港特區政府  訴  太古地產有限公

司 和 其 他 有 關 各 方 (太 古 城 發 展 計

劃 )

9 1,150

就與太古地產集團的糾紛進行仲裁程

序所承付的費用和開支。糾紛涉及太

古城地段發展計劃需要繳付的地價問

題。有關責任階段的聆訊於 2000 年

11 月 1 日結束，涉訟各方現正等候裁

決。

( 3 )  律政司司長  訴  香港油 地小輪船

有限公司 (油 地小輪 )及其母公司
5 1,210

就根據政府與油 地小輪所訂彌償協

議向油 地小輪追討額外費用而進行

訴訟所承付的費用和開支。爭議雙方

的索償和反索償額估計合共 4 億 8,000

萬元。



案件 /事件簡介

參與的大律師/律師行/

其他專業人員的數目 預算開支

萬元

( 4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訴  Hyder

Co nsu l t i ng  L td
8 520

有關香港特區政府與顧問工程師 (渠務

署合約編號 DR/89/04)的仲裁程序所承

付的費用和開支。索償額估計為 8,000

萬元。

( 5 )  數碼港計劃 1 400

委託律師為計劃提供法律意見，以及

在適當情況下提供協助所承付的費用

和開支。所提供的協助包括商談、籌

備並草擬整個計劃或其中重要部分的

文件。

( 6 )  青山寺和青雲觀 3 300

委託領訟大律師及其副手代表律政司

司長應訊一宗上訴案件所承付的費用

和開支。案中，律政司司長就高等法

院原訟法庭法官任懿君在 1998 年 11

月 26 日判定青雲觀屬屯門陶嘉儀祖和

陶族的決定提出上訴。案件涉及慈善

信託和中國習慣法，律政司司長代表

慈善利益一方與訟。

( 7 )  就 Camp en on  Ber n ard ／ Mae da

Cor por a t i on  J .V .  訴  香港 特區政

府的第二期裁決提出上訴

1 200

就 有 關 Campenon Bernard ／ Maeda

Corporation J .V. 訴  香港特區政府的

第 二 期 裁決而進行的上訴所承付的費

用和開支。

( 8 )  九廣鐵路公司  訴  環境保護署署長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 )

約 5 200

就環境保護署有關九廣鐵路公司落馬

洲支線決定的上訴案所承付的費用和

開支。



案件 /事件簡介

參與的大律師/律師行/

其他專業人員的數目 預算開支

萬元

( 9 )  冼海珠和其他人  訴  入境事務處處

長
4 170

委託領訟大律師及其副手代表入境事

務處處長作為答辯人，應訊一宗有關

居留權事宜的司法覆核上訴案件所承

付的費用和開支。有關事宜包括上訴

人是否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解釋最後一段所指的有關訴訟當事

人，因而屬不受影響人士，以及寬免

政策的範圍和適用情況。

( 1 0 )  吳小彤和其他人  訴  入境事務處處

長
4 170

委託領訟大律師及其副手代表入境事

務處處長作為答辯人，應訊一宗有關

居留權事宜的司法覆核上訴案件所承

付的費用和開支。有關事宜包括上訴

人是否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解釋最後一段所指的有關訴訟當事

人，因而屬不受影響人士，以及寬免

政策的範圍和適用情況。

( 1 1 )  鄺志祥、楊國楨和黃偉君  訴  消防

處處長及海關關長
6 150

委託領訟大律師及其副手代表消防處

處長及海關關長處理申索案所承付的

費用和開支。申訴人在平等機會委員

會協助下提出殘疾歧視申索。

( 1 2 )  太元承建有限公司  訴  香港特區政

府 (喜靈洲避風塘案 )
3 140

就政府終止和收回土木工程署合約編

號 CV/94/11 而進行仲裁程序所承付的

費用和開支。爭議雙方的索償和反索

償額估計合共 2 億 6,200 萬元。



案件 /事件簡介

參與的大律師/律師行/

其他專業人員的數目 預算開支

萬元

( 1 3 )  紹榮有 限公司 和 2 名 其他人 士  訴

遺產稅署署長

1 140

委託領訟大律師就一宗向終審法院上訴

防止遺產稅避稅案提供意見並代表遺產

稅署署長應訊所承付的費用和開支。

( 1 4 )  鄭浩祺和其他人  訴  律政司司長 3 130

委託領訟大律師及其副手就該宗訴訟

向律政司司長提供意見並代表司長應

訊所承付的費用和開支。有關訴訟是

超過 3 000 名懲教署人員於 1999 年 10

月 27 日向政府申索逾時工作津貼。

( 1 5 )  T ob i sh ima Cor por a t io n  訴  香港特

區政府

3 130

就承建商因一般工地清理工作所提出

的索償 (渠務署合約編號 DC/94/08)而

進行仲裁程序所承付的費用和開支。

索償額連同利息估計為 7,800 萬元。

( 1 6 )  陳華  訴  坑口鄉事委員會、西貢民

政事務處和張錦全

2 130

委託領訟大律師及其副手在終審法院

代表西貢民政事務處和律政司司長提

出上訴所承付的費用和開支。上訴涉

及新界非原居民的選舉權利。

( 1 7 )  梁文祥和其他人  訴  規劃地政局局

長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2 110

委託領訟大律師及其副手代表規劃地

政局局長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應

訊一宗司法覆核申請案所承付的費用

和開支。該案的申請人申請取消規劃

地政局局長提出徵收申請人土地物業

以作巿區重建的建議，以及行政長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作 出 的 收 回 土 地 的 決

定。



案件 /事件簡介

參與的大律師/律師行/

其他專業人員的數目 預算開支

萬元

( 1 8 )  地鐵公司私營化 1 100

委託律師就政府把持有的部分地鐵公

司股份私營化，提供國際法方面法律

意見所承付的費用和開支。

9,590

( b ) 預算開支低於 100 萬元的案件 (約 320 宗 ) 4,800

民事法律科總計 14,390

I I 刑事檢控科 5,800

I I I 其他科別 210

總計 20,400


